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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

难问题，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

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 律师

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的标志。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

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师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

一件大事，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总目标，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大举措，体现了社会

的进步和法治的不断完善。这种法制的完善使司法机关行使

国家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维护，有利于律师以其合法的职

能来维护刑事诉讼弱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律的协调统一，届时，刑事

诉讼格局将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

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律

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要受制于

侦查机关的批准。针对这一状态，修订后的律师法第33条规

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

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

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

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



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

查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

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二、律

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目前，律

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

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

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

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

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

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 三、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

调查取证权。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96条仅规定律

师在侦查阶段具有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申请取

保候审权，了解涉嫌罪名权和会见权，并没有赋予律师在侦

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

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妨碍侦查的极大风险。而律

师法第35条对此有了较大突破。该条款除规定“受委托的律

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

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外，还规定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

，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该条款并没有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排除在侦查阶段之外

。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律师可以根

据犯罪嫌疑人及亲属所提供的案情，根据自已对案件的分析

，通过调查取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减轻处

罚的证据，以使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及时全面调查案情，提



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侦结意见和审查起诉意见。 四、律师

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

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仅仅是受侦查机关制约的，对犯罪嫌疑人

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侦查阶段的律师还不属于辩护律

师。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称谓，只有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

审查起诉后律师的角色方称为辩护律师，才具有法律规定的

辩护权。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除查阅、

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之外的一切权利，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更

好地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律师通过侦查阶段在行

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基础上，提出辩护意见，对于侦查

机关全面研究案情，客观收集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维

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 五、辩护律师在审

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刑事诉讼法第36条

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

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律师在此阶段接触案件材料仅限于侦查机关的移送审查起诉

意见书，而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指控涉嫌犯罪的事实往往

笼而统之，鉴定材料仅是证据之一，不能囊括全部案情。本

次律师法的修订在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

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

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

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

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对于辩护律师及时掌握控诉证据，及

时与犯罪嫌疑人核对涉案事实，有针对性地收集辩护证据，

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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